
 
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28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在全县开展温州市绿化示范村创建活动的 

通  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“六城联创”和县委、县

政府“三县三城联创”活动精神，全面推进我县省级森林县创

建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我县城乡绿化水平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根据

《永嘉县人民政府关于创建省级森林县的实施意见》（永政发

〔2010〕170 号）精神，决定在全县开展“温州市绿化示范村”

创建活动。现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 

计划通过 3 年时间（2011-2013 年）创建，使全县 30%的行

政村达到“市级绿化示范村”建设标准。2011 年创建 62 个“市

级绿化示范村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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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创建标准 

以行政村为单位，按《温州市创建绿化示范村考核验收量

化指标》为标准进行创建。 

三、创建办法 

（一）“市级绿化示范村”创建实行乡镇负责制，乡镇政府

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抓好工作部署，分管领导具

体抓好工作落实，驻村干部和林技人员负责技术指导和任务落

实。 

（二）各拟创建村要结合自身实际，制定本村 2011 年度“市

级绿化示范村”创建计划，并于 5 月底完成村庄绿化任务。 

（三）县人民政府分派四个工作组，于 2011 年 2 月至 10

月到各有关乡镇指导和推进“市级绿化示范村”创建工作。 

（四）县政府于 2011 年 10 月中旬组织考核验收组对各乡

镇“市级绿化示范村”创建进行初步考核验收。 

四、资金筹措 

（一）县专项补助。县财政安排“市级绿化示范村”以奖

代补专项经费。 

（二）乡镇、村配套资金。有条件的乡镇、村，要安排一

定的资金用于“市级绿化示范村”建设。 

（三）社会力量筹资。拟创建村要发动在外经商的能人及

村民，多方筹措资金，以确保村庄绿化建设。 

五、奖励措施和标准 

（一）县政府初步验收后报市绿化委，经市绿化委（市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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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局）验收合格，并获得市级绿化示范村称号后，县财政局、

县林业局、县农办联合安排专项资金，采取“以奖代补”的形

式进行补助。 

（二）具体补助标准： 

1、以验收合格村村庄人口（以上一年度农经统计数据为准）

计算补助金额： 

500 人以下（含 500 人）村庄补助 1 万元； 

500-1000 人的村庄补助 1.5 万元； 

1000 人以上的村庄补助 2 万元。 

2、以村庄绿化投入并结合已经投入情况（以村台帐为准）

计算投入补助金额： 

当年投入： 

5 万元以下的村庄补助 2 万元； 

5-10 万元的村庄补助 5 万元； 

10 万元以上村庄补助 7 万元； 

往年投入： 

5 万元以下的村庄补助 2 万元； 

5-10 万元的村庄补助 3 万元； 

10 万元以上村庄补助 4 万元； 

3、以村庄绿化景观效果（以考核组评议为准）计算补助金

额：由考核组人员根据村庄绿化整体形象，给予追加适当补助。 

补助标准根据创建村人口情况、投入情况和创建成效等情

况综合测算，采取综合补助的方式予以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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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资金管理 

“市级绿化示范村”创建专项经费由县农办、县林业局和

县财政局统一安排拨付，各乡镇要对专项经费使用情况严格进

行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
 

 
 

二○一一年三月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林业  绿化示范村△  创建  通知 

抄送: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10 日印发 


